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作为湖

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以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凯龙股份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 年 6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6 号”

文件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87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68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8,551,600.00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

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75,723,514.8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2,828,085.18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

010123 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8 年 10月 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19号”

文件核准，批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2,885.48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6 年。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启动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8,854,8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用

评级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7,766,873.0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1,087,926.91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年 12月 27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12月 28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8）

010098 号”《验资报告》审验。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

构、相关专户存储银行已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备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年产 6.25 万吨硝酸铵扩能改造

项目 
22,728.00 22,728.00 

 

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 4,083.00 4,083.00 
已变更，见

注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3,216.43 3,187.81 
 

金属材料爆炸复合建设项目 12,284.00 12,284.00 
已变更，见

注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

设计建设项目 

67,811.04 15,376.13 见注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

设计建设项目 

67,811.04 28,223.31 
 

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 
4,894.62 2,885.48 

 

注：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及金属材料

爆炸复合建设项目，上述两个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6,367.00 万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上述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40 万吨/年水溶

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及

“金属材料爆炸复合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已经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将资金全部转入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账户，且上述两个项目所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已经销户。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操作

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中的工程和设备采购款，同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

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和具体情况，项目经办部门依据合同提交付款申

请单进行审批，付款申请单上需写明收款单位全称、支付的币种及金额、是否以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使用项目等要素。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下审批手续齐全的用款申请单，出

具或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等手续，并建立台账。  

3、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门按月编制《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情况明细表》并抄

送保荐代表人，经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门向募集资金

专户监管银行提报与银行承兑汇票等额的募集资金书面置换申请，将本月通过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对应款项的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到公

司一般账户，用于公司经营活动。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保荐机构可通过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监管权，公司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

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的核

查意见》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蒋庆华                        程荣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